
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

民事判决书
　                (2016)渝0230民初2651号
原告：杜欣有，男，1965年4月22日出生，汉族，丰都县星火中学高中部职工，住重庆市丰都县包鸾镇磴子口村1组，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504225892。
委托代理人：杜一国，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被告:倪章碧，女，1963年12月30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重庆市丰都县包鸾镇华坪村9组，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312305302。 
原告杜欣有与被告倪章碧离婚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16年7月19日立案受理后，依法由审判员余孝安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8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杜欣有及其委托代理人杜一国、被告倪章碧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原告杜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1.判原被告离婚；2.子女抚养等由法院判决。事实和理由：原告与被告于1987年经人介绍相识恋爱，1988年12月双方自愿在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登记结婚。1989年12月6日生育有子杜燊，2005年10月6日生育次子杜委霖，婚后感情一般。2013年起被告怀疑原告与他人有不正当关系，双方发生纠纷。2015年6月双方多次发生打架纠纷，后分居生活，现双方感情确已破裂。
被告倪章碧辩称：原被告相识恋爱，登记结婚，生育子女的事实被告无异议，双方发生纠纷的原因也无异议，但原告与被告分居的事实不实，仍然共同生活，为此不同意离婚。
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：原告杜欣有与被告倪章碧于1987年9月经人介绍相识恋爱，1988年12月双方自愿到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登记结婚。1989年12月6日生育长子杜燊，现已独立生活，2005年10月6日 生育次子杜委霖，现就读于丰都县名山街道中心小学。
原告与被告婚后感情较好，2013年起被告怀疑原告与她人有不正当关系，为此双方发生纠纷，2015年双方多次发生打架纠纷致双方感情不和。原告称2015年6月后双方感情不和分居生活的陈述，原告没有举示证据予以证明。
上述事实有原、被告的陈述，结婚证等证据佐证，并经法庭质证确认。
本院认为，原、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双方的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的问题，对此问题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有五种情形予以认定双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，原告所举示的证据均不能证明有五种情形之一的事实存在，为此不能认定原被告双方的感情确已破裂的事实成立。按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第二条之规定，原告负有举证责任，原告在诉讼中没有举证证明自己主张离婚的请求事实，即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基础事实，为此原告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，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。子女抚养的问题，属于附带之诉，主诉离婚不成立，附带之诉依法不作变更

综上所述，据此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三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：
驳回原告杜欣有的诉讼请求。

案件受理费240元，减半收取120元，由原告杜欣有负担。
　  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审  判  员  　余孝安
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八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院印)
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记  员  　陈姝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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